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承诺独立履行职责，未受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的影响，在认真审阅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文件及进行充分的尽职

调查后，对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实施财务资助进行相关资产收购的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1、专项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2）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

保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并累计至 2011年6月30日的对外担保、违规对

外担保等情况。 

2、独立董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

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并累计至2011年6月30日的对外担保、违

规对外担保等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在对外担保及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方面完全符合通知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违规行为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行

为。公司今后应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及时履行对外担保的信息

披露义务。  

 



 

二、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实施财务资助收购相关资产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其他股东按投资比例，共同对控股子公司-上海旷达篷垫汽车内饰件

有限公司实施财务资助，由控股子公司对上海篷垫厂有关资产进行收购，是形成

公司新的竞争力，完善公司现有产业链，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我们认

为，本次借款控股子公司来收购资产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440.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实施财务资助并由控

股子公司收购上海篷垫厂经评估后的相关资产。 

三、关于对公司投资座套项目的独立意见 

公司作为汽车内饰行业中产业链相对完整的企业，本次投资座套项目通过与

成立的控股子公司收购座套业务的配套，使公司产业链再度延伸，并利用公司现

有的八层生产大楼进行生产，做到盘活存量资产，提高产品盈利水平，实现公司

汽车面套领域的战略布局。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分期投资座套项目。 

四、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设立境外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开拓国际市场，是公司的战略目标。公司主动出击，

通过设立境外子公司，不断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同时将密切公司与欧洲汽车市场

的相互联系，加强与欧洲汽车厂家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吸收和采用新的科技成果，

赢得发展的空间，为公司的发展和增长创造了更多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在德国斯图加特成立子公司。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对相关事项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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